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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通裕重工”、“公司” ）于 2022

年 4 月 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转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发行注册环

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2〕020072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 ），公司已

会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 ）、致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会计师”）对落实函进行了逐项落

实与深入核查，并按照落实函的要求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回复，现提交落实函

回复，请予审核。 

 

 

 

说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募集说明书（注册稿）

中的相同。 

二、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对问题的回答 宋体（不加粗） 

三、本回复报告中若出现总计数尾与所列值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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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根据注册材料，发行人对外投资标的涉及资源循环利用技术、新型建筑材料、

新型金属功能材料等业务范围，其中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以土地作价 1,527.75

万元增资禹城同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发行人认为相关投资与自身业务存在协同

效应，未认定为财务性投资。请发行人详细说明上述标的投资后与发行人发生的

交易情况或业务合作情况，如何与发行人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发行人认为不

构成财务性投资的认定是否准确合理，是否应当在募集资金中予以扣除。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禹城同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投资后与发行人发生的交易情况或业务合作

情况 

（一）禹城同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禹城同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泰新材料”）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禹城同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566.84 万元 

企业地址 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南路东首路南 

法定代表人 刘昆 

股权结构 
刘昆持股 51%；山东信商物资有限公司持股 27.4438%；山东省禹城市新园热

电有限公司持股 21.5562%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轻质

建筑材料制造；建筑砌块制造；砼结构构件制造；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

材料销售；砼结构构件销售；建筑砌块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新型金属

功能材料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再生资源回收（除

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水泥制品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体

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金属门窗工程施工；机械设

备租赁；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

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建筑劳务分包；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

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019 年 1 月，通裕重工子公司山东信商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商物

资”）及子公司山东省禹城市新园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园热电”）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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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刘昆共同投资设立同泰新材料，控股股东为刘昆，持股比例为 51%，发行人

合计持有同泰新材料 49%股权，同泰新材料系发行人的参股公司。 

（二）同泰新材料与发行人发生的交易情况及业务合作情况 

同泰新材料主要从事新型建筑材料加砌块的生产及销售，新园热电主要从事

电力生产及工业民用供热，新园热电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粉煤灰、脱硫石膏及炉

渣等固体废弃物，而粉煤灰、脱硫石膏及炉渣为同泰新材料生产加砌块的主要原

材料，因此同泰新材料从事的主营业务为新园热电的生产废弃物提供了可循环利

用解决方案。根据新园热电与同泰新材料签订的《新园热电固体废弃物销售合同》，

同泰新材料负责将新园热电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脱硫石膏、炉渣及时运出，

新园热电提前 1 天向同泰新材料告知粉煤灰、脱硫石膏、炉渣的库存数量，同泰

新材料根据新园热电提供的库存数量及时派出相对应的运输车辆进行运输。投资

后，同泰新材料处理的包括新园热电粉煤灰、脱硫石膏及炉渣在内的固体废弃物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吨 

项目 2021年 1-9月 2020年 2019年 

粉煤灰 48,805.83 77,192.34 - 

脱硫石膏 17,325.77 15,512.02 - 

炉渣 - 2,800.72 - 

注：同泰新材料于 2019 年 1 月成立，并于 2020 年开始正式投产，故无 2019 年同泰新

材料处理新园热电固体废弃物数据。 

除上述交易以外，因同泰新材料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新园热电生产的蒸汽，

根据新园热电与同泰新材料签署的《蒸汽供用合同书》约定，同泰新材料在生产

过程中使用的蒸汽由新园热电供应。同泰新材料与新园热电蒸汽销售的交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1 年 1-9 月 2020年 2019年 

同泰新材料 销售蒸汽 290.67 43.11 - 

二、同泰新材料与发行人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不构成财务性投资的认定

准确合理 

（一）同泰新材料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业务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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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泰新材料的控股股东刘昆在与发行人合作设立同泰新材料之前，主要从事

建筑用新型材料加砌块的生产管理及销售工作，具备该领域的生产管理和市场开

发经验。加砌块主要原材料即为新园热电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脱硫石膏

及炉渣等固体废弃物，为解决新园热电固体废弃物的处置问题，满足环保生产要

求，双方商议合作共同设立同泰新材料从事加砌块的生产及销售。同泰新材料生

产所需粉煤灰、脱硫石膏及炉渣等原材料由新园热电提供。通过同泰新材料，新

园热电可以更有效的处置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并通过生产建筑新型

材料创造经济效益，实现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满足国家环保鼓励政策及新园

热电和同泰新材料生产经营的环保性和经济性需求。因此，同泰新材料与发行人

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 

（二）不构成财务性投资的依据 

同泰新材料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成立，刘昆以货币方式认缴 1,800 万元，信

商物资以实物方式认缴出资 1,000 万元，新园热电以货币方式认缴 1,200 万元。 

根据 2021 年 4 月 15 日德州大正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信商物资拟

出资的实物资产（土地）评估价值为 1,527.75 万元，故信商物资在原认缴规模

1,000 万元的基础上，增资 527.75 万元。信商物资以实物资产（土地）作价出资

1,527.75 万元，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完成工商变更。 

根据《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除金融类企

业外，最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除金融类企业外，本次募集

资金使用不得为持有财务性投资，不得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

要业务的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财务性投

资是指：“（一）财务性投资的类型包括但不限于：类金融；投资产业基金、并购

基金；拆借资金；委托贷款；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

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等。 

（二）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以收

购或整合为目的的并购投资，以拓展客户、渠道为目的的委托贷款，如符合公司

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不界定为财务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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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额较大指的是，公司已持有和拟持有的财务性投资金额超过公司合

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30%（不包含对类金融业务的投资金额）。 

（四）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新投入和拟投入的财务

性投资金额应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 

鉴于发行人该项投资系为有效解决子公司新园热电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

废弃物处置问题，符合新园热电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同泰新材料从事的主

营业务为新园热电的生产废弃物提供了可循环利用解决方案，与新园热电主营业

务相关并存在协同效益。鉴于此，发行人此项投资不构成财务性投资准确合理，

相关投资不应在募集资金中予以扣除。 

二、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取得信商物资通过土地增资的增资协议、增资的土地评估报告及同泰新

材料办理完成的不动产权证书； 

2、取得新园热电与同泰新材料签订的《新园热电固体废弃物销售合同》，并

抽查了新园热电与同泰新材料交易的粉煤灰、脱硫石膏过磅单； 

3、取得新园热电与同泰新材料就包括粉煤灰、脱硫石膏及炉渣在内的固体

废弃物交易明细； 

4、取得新园热电与同泰新材料关于蒸汽采购的《蒸汽供用合同书》及交易

明细账，并抽查了交易相关的发票及收款凭证回单； 

5、访谈同泰新材料控股股东刘昆，了解其工作经历及与新园热电、信商物

资合资设立同泰新材料的相关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会计师认为： 

鉴于发行人该项投资系为有效解决子公司新园热电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

废弃物处置问题，符合新园热电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同泰新材料从事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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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且与新园热电主营业务相关并存在协同效应。鉴于此，发行人此项投资不构

成财务性投资的认定准确合理，相关投资无需在募集资金中予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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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通

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注册环节反馈

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之签章页）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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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落实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确

认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上述文件得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发行人董事长：   

  欧辉生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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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通

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注册环节反馈

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玥  赵  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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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注册环节反

馈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了解回复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

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次审核中心意

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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